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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润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润阳科技 股票代码 3009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立祥

电话 0571-8250965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民和 路 800 号
宝盛世纪中心 1 幢 16 层

电子信箱 wanlixiang@zj-runya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214,251.54 237,772,994.88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8,471,355.85 53,860,295.79 -4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23,789,170.59 49,256,879.19 -5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0,321,337.04 12,271,124.52 228.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8 0.54 -48.1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8 0.54 -48.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4.71% -2.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388,748,307.10 1,408,909,555.93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135,041,885.15 1,175,647,758.74 -3.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7,893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如
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镤 境内自然人 41.16% 41,163,754.00 41,163,754.00
费晓锋 境内自然人 5.90% 5,900,271.00 0.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明茂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4,456,864.00 4,456,864.00

童晓玲 境内自然人 4.21% 4,209,869.00 4,172,002.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安扬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1% 3,809,930.00 0.00

上海天倚道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天倚道新
弘 2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30% 3,300,000.00 0.00

徐雄翔 境内自然人 3.09% 3,092,795.00 0.00
长兴兴美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1,190,392.00 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圆
信永丰优加生
活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0% 1,097,692.00 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圆
信永丰兴诺一
年持有期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030,087.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张镤女士，实际控制人为张镤女士和公司董事长杨
庆锋先生，且两人为夫妻关系；（2）董事童晓玲女士与公司董事 、总经理王
光海先生为夫妻关系 ；（3）除上述股东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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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丰乐种业 股票代码 0007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晓新 朱虹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500 号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500 号

电话 0551-62239888 0551-62239916
电子信箱 gxx@fengle.com.cn zh000713@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7,910,471.49 1,362,115,711.80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5,495,197.77 20,966,748.35 -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8,898,107.79 18,519,668.75 -5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90,411,205.57 -79,109,541.25 214.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252 0.0341 -26.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252 0.0341 -2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1.22%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3,068,359,864.68 2,713,568,456.91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880,445,324.78 1,877,941,693.85 0.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0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 ）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24% 179,542,902

朱黎辉 境内自然人 0.77% 4,711,495

任正鹏 境内自然人 0.60% 3,669,755
申建国 境内自然人 0.52% 3,208,483
张安春 境内自然人 0.37% 2,243,987
李满库 境内自然人 0.33% 2,033,58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
建投远见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2,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银华农业产
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1,877,652

伍彩仪 境内自然人 0.26% 1,585,325
王静 境内自然人 0.25% 1,530,5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已知第一大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朱黎辉 、任正
鹏 、张安春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张掖丰乐收购金岭种业 100%股权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张掖丰乐收购金岭种业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张掖丰乐以支付现金 14,850 万元的方式购买金维波所持金岭种业
100%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办理完成。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2-005、006、
010、011、013 号公告。

（二）对天豫兴禾增资及受让其部分股权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天豫兴禾增

资及收购其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增资和受让的方式合计出资 3,600 万元控股天豫兴
禾 35.58%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办理完成。 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2-014、
015、023 号公告。

（三）对全资子公司张掖丰乐增资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4

月 6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张掖丰乐进行增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张掖丰乐增资 1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张掖丰乐注册资本
从 6,000 万元增加至 16,000 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张掖丰乐已完成上述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2-016、
018、020、024、041 号公告。

（四）设立内蒙古分公司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肥丰乐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的议案》，同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设立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分公司已在当地完成工商登记工作并取得营
业执照。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
登的 2022-005、007、012 号公告。

?（五）丰乐香料投资建设年产 5000 吨天然薄荷脑、薄荷素油等系列天然香料及合成香料项
目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7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同意全资子公司丰乐香料实施“年产 5000 吨天然薄荷
脑、薄荷素油等系列天然香料及合成香料建设项目”的议案》，该项目已获得合肥市发改委正式
立项备案，项目建成后将扩大天然香料及合成产品的产能，提升丰乐香料经济效益。 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22-046、
047、049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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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点天下 股票代码 3011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萍 梁丹宁

电话 029-85221569 029-85221569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 156 号 软件
新城研发基地二期 C3 栋楼 13 层证
券部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 156 号 软件
新城研发基地二期 C3 栋楼 13 层证
券部

电子信箱 ir@yeahmobi.com ir@yeahmob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3,687,807.99 1,619,164,457.31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78,224,075.76 125,401,778.26 4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168,075,327.85 121,537,105.61 3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624,982.71 158,455,786.44 -98.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45 0.32 40.6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45 0.32 4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4% 8.37% 1.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4,317,450,711.60 4,040,266,669.19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893,062,388.91 1,692,116,425.67 11.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邹小武 境内自然人 30.18% 119,627,005.00 119,627,005.00
宁波众点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06% 35,910,000.00 35,910,000.00

宁波恒盛博利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0% 22,199,414.00 22,199,414.00

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0% 15,069,500.00 15,069,500.00

王向阳 境内自然人 3.36% 13,324,890.00 13,324,890.00
孙凤正 境内自然人 3.36% 13,324,890.00 13,324,890.00
山东江诣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9% 11,452,120.00 11,452,120.00

北京渤海通宸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2% 10,382,840.00 10,382,840.00

南京华文弘盛文化产业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 8,545,550.00 8,545,550.00

王一舟 境内自然人 2.10% 8,326,500.00 8,326,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邹小武系宁波恒盛博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宁波众
点 ”）之普通合伙人，持有宁波众点 9.27%财产份额 ；孙凤正系宁波众点之有
限合伙人和宁波恒盛博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宁波
恒盛”）之普通合伙人 ，持有宁波众点 86.89%财产份额与宁波恒盛 0.20%财
产份额 ；王向阳系宁波众点和宁波恒盛之有限合伙人 ，持有宁波众点 3.84%
财产份额与宁波恒盛 99.80%财产份额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425� � � � � � � � 证券简称：中建环能 公告编号：2022-042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建环能 股票代码 3004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哲晓 贾静

电话 02885001659 02885001659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 号

电子信箱 wzx@scimee.com jiaj@scime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63,186,938.57 444,900,844.69 2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
利润（元 ） 46,818,440.15 58,190,908.52 -1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
润（元 ）

34,854,889.54 51,650,247.82 -3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净额（元 ） 59,711,708.39 62,045,383.92 -3.7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693 0.0861 -19.5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693 0.0861 -19.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3.10% -0.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
减

总资产 （元） 3,890,118,097.52 3,794,064,535.52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
资产（元 ） 2,014,789,981.84 2,003,044,840.09 0.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0,191

报告期 末表决 权
恢 复的优 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中建启明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5% 182,809,171 0

成都环能德美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8% 83,668,832 0

倪明君 境内自然人 2.55% 17,220,967 0

周勉 境内自然人 1.74% 11,730,903 0

汤志钢 境内自然人 1.48% 9,990,038 0

广东宝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9,011,070 0

潘涛 境内自然人 1.28% 8,680,000 0

李喻萍 境内自然人 1.16% 7,820,602 0

施耿明 境内自然人 0.78% 5,242,043 0

吴忠燕 境内自然人 0.77% 5,210,4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倪明亮 、 倪博攀分别持有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 87.24%、12.76%的股权而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倪博攀为倪明亮之子 ，倪明君为倪明亮的胞姐 ，潘涛为
倪明亮的配偶。 公司未知除了上述以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7,599,754 股 ，通过信用账
户持有 26,069,078 股 ，合计持有 83,668,832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171�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2022-048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富龙 股票代码 3001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艳 金立

电话 021-64909699 021-6490969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509 号

电子信箱 dfl@tofflon.com dfl@toffl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26,943,177.90 1,809,722,003.48 3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402,651,466.95 340,276,436.67 1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元） 371,286,801.48 306,137,122.36 21.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62,477,473.45 595,501,481.21 -110.4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6384 0.5355 19.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6350 0.5281 2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0% 9.02%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0,379,211,902.74 9,740,052,788.79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4,609,856,790.42 4,322,041,003.45 6.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6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效东 境内自然人 40.79% 259,189,008 194,391,756
郑可青 境内自然人 19.78% 125,667,4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9% 12,000,5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
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7,282,539
郑效友 境内自然人 1.13% 7,162,392 5,371,79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
业配置 其他 0.82% 5,216,47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医疗
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4,136,8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
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其他 0.65% 4,100,38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高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7% 3,6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创
新医药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3,216,8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郑效东先生与郑可青女士为父女关系 ，系一致行动人 ；
郑效东先生与郑效友先生为兄弟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坚守“专业技术服务于人类健康”的使命，围绕“系统化、国际化、数智化”的发展战略，

为全球客户提供具有前瞻性及竞争力的制药装备、食品装备、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装备、食品
装备等系统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制药装备产品多元化布局和国际化战略成效显现，注射
剂、固体制剂、生物大分子、细胞与基因装备等多领域产品在报告期内稳步增长，其中受益于抗
体、疫苗等生物大分子药物的全球发展态势和产能建设，公司生物原液相关装备获得更多国内
外市场机会，生物大分子装备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持续获得提升。 从 3 月中旬开始，公司因上海
新冠疫情爆发，导致销售、生产制造、物流、采购等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 疫情期间，公
司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全力做好防疫措施， 同时克服各种困
难，有序开展生产制造，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 在东富龙全体同仁的
一致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2,694.32 万元，同比增长 34.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265.15 万元，同比增长 18.33%。

东富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效东
202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113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元道通信 公告编号：2022-014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元道通信 股票代码 3011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亚蕾 胡今怡

电话 0311-67365929 0311-67365929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镇智创
谷中心 22 号楼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镇智创
谷中心 22 号楼

电子信箱 wintao@wintaotel.com.cn wintao@wintaotel.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957,164,397.92 623,627,840.50 5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47,214,892.86 37,043,852.43 2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42,862,539.21 32,161,229.89 33.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89,314,449.23 -277,040,634.29 31.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52 0.41 26.8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52 0.41 2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4% 6.61%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588,870,679.65 1,525,875,455.96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703,938,962.72 656,724,069.86 7.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9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 如
有 ）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 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晋 境内自然人 35.80% 32,644,130 32,644,130
潍坊中 科海 创 股 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12.90% 11,764,710 11,764,710

燕鸿 境内自然人 8.77% 7,994,930 7,994,930
吴志锋 境内自然人 6.91% 6,299,940 6,299,940
石家庄 凡宁 网 络 技
术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6.58% 6,000,000 6,000,000

嘉兴秉 鸿共 拓 投 资
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84% 3,500,000 3,500,000

马静 境内自然人 2.40% 2,189,000 2,189,000
立昂技 术股 份 有 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39% 2,176,000 2,176,000

林菲 境内自然人 1.75% 1,600,000 1,600,000
房栋梁 境内自然人 1.71% 1,560,000 1,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晋为石家庄凡宁网络技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
伙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决定 2022 年 1-6 月公司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合计 11,739,869.34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2 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证券代码：300475� � � � � � � �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2-065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翔先生、刘军先生、黄泽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2022 年 8 月 29 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刘翔先生、刘军先生与黄泽伟先生签署了《关于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刘翔先生、 刘军先生拟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034,7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11,965,2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合计 2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以 21.40 元 / 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转让给黄泽伟先生，总金额为 449,400,000.00 元。 上述协议经各方签字并按手印后生效。

上述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黄泽伟先生将持有公司 5.00%的股份。 上述协议转让尚需深圳
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
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公告中股份比例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尾差差异造成。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刘翔先生、刘军先生以及黄泽伟先生通知，

刘翔先生、刘军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00%）给黄泽伟先生。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转让股份情况概要
2022 年 8 月 29 日，持股 5%以上股东刘翔先生、刘军先生与黄泽伟先生签署了《协议》，刘

翔先生、 刘军先生拟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034,74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11,965,2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合计 2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以 21.40 元 / 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黄泽伟先生，总金额为 449,400,000.00 元。

上述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刘翔先生、刘军先生将分别持有公司 8.55%、0.00%的股份，黄
泽伟先生将持有公司 5.00%的股份。

二、本次协议转让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 份
性质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变动 本次股份转让后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增加(股 ) 减少(股 )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刘翔 无 限 售
流通股 44,942,904 10.70% 9,034,747 35,908,157 8.55%

刘军 无 限 售
流通股 11,965,253 2.85% 11,965,253 0 0

转 让 方 合
计

无 限 售
流通股 56,908,157 13.55% 21,000,000 35,908,157 8.55%

黄泽伟 无 限 售
流通股 0 0 21,000,000 21,000,000 5.00%

三、协议转让交易各方介绍
（一）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甲方一：刘翔
甲方二：刘军
刘军为刘翔父亲。
（二）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黄泽伟，公司董事、联席董事长。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订时间：2022 年 8 月 29 日
2、签署双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甲方一：刘翔、甲方二：刘军
受让方（以下乙方）：黄泽伟
3、转让标的股份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过户前，标的股份因送股、公积金转增、拆分股份、配

股等原因发生股份数量变动的，在转让股份比例不变且转让总价款不变的前提下，甲方过户给
乙方时的股份数量及每股单价同时作相应调整。 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不受二级市场价格波动等
情形的影响。

（2）在本协议签署日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前，如上市公司发生现金分红的，则相关现金分红
由持有股份的一方享有（以除权除息分配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为准）。

（3）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为转让完成日。 自转让完成日起，乙方按照法律法规及
上市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标的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乙方
享有。

4、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确认，以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为转让价格，转让价格为【21.40】元 / 股，转让

总价款共计【449,400,000.00】元，大写【肆亿肆仟玖佰肆拾万元】。 其中：
甲方一转让【9,034,747】股股份，转让价款为【193,343,585.80】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511】%；
甲方二转让【11,965,253】股股份，转让价款为【256,056,414.20】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8489】%。
5、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1）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定金合计 1000 万元，其中向甲

方一支付定金【500】万元，向甲方二支付定金【500】万元；定金可直接抵扣股份转让价款。
（2）在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出的证

实乙方已合法拥有标的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 180 个交易日内，乙方向甲方一或
其指定方支付剩余的股份转让价款，即【188,343,585.80】元；乙方向甲方二或其指定方支付剩
余的股份转让价款，即【251,056,414.20】元。 乙方按照上述方式在向甲方中的任意一方支付股
份转让价款时，均应按相同比例进行支付。

（3） 各方同意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应由乙方或乙方指定方支付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的收款
银行账户。

（4）甲方确认，乙方将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部划付至上述指定账户之日起，视为乙方完成
转让价款的支付。

6、标的股份过户
（1）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或其受托人）、乙方应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

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 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确认文件及甲方取得完税
凭证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或其受托人）、乙方应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2）甲方、乙方根据本协议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以及办理
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须提交的文件由甲方、乙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要求准备并提交。

（3）由甲方（或其受托人）、乙方负责提供所有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
件，并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的手续。

（4）甲方中任意一方为自然人的，其转让股份应取得配偶（若有）同意转让的书面文件；甲
方可亲自或委托受托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标的股份转让确认手续， 并应根据相关规定办
理相关委托公证手续。

（5）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6）如甲乙双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指定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未能出具确认函，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未能在甲乙双方提交交易所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函后审核通过本次协议转
让并过户至乙方，则本协议终止。如果乙方已支付约定的定金，甲方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
已付定金按原路径无息退回给乙方。

（7）甲方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协议转让确认函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个人所得税
费的申报及缴纳，并取得完税凭证，以保障过户的顺利执行。 如果甲方无法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出具协议转让确认函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个人所得税费的申报及缴纳并取得完税凭
证，则本协议终止。如果乙方已支付约定的定金，甲方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付定金按原
路径无息退回给乙方。

（8）办理完毕本协议约定的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开出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7、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导致协议其他方损失

（含诉讼费、律师费等为解决纠纷而支付的费用，及守约方对外承担的责任或作出的赔偿）时，
守约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同时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损害赔偿的责任不因本协议终
止而免除。

（2）本协议生效后，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中任意一方支付定
金 / 转让价款的，则每逾期一（1）日，乙方应向该方按照应付未付的定金 / 转让价款的 0.05%
向该方支付违约金，直至应付款项付清为止。

（3）本协议一方对违约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行为给与的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其根
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或权力，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不能视为该方对其权利或权力的放弃，亦不
能损害、影响或限制该方根据本协议和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力；而单独或部
分地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救办法，不应妨碍其进一步行使上述或其他权利和
补救办法。

（4）对于无法预见、无法抗拒、无法避免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包括
但不限于国家法规、政策、证券交易所规则等方面的重大变动；地震、台风、水灾、火灾等自然
性灾害；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停电、网络病毒、黑客攻击等
突发事故的情况，导致甲方无法全部履行或部分履行本协议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甲
方应当在合理行为能力范围内勤勉尽责，以降低此类事件对其他当事人方的影响。

（5）各方确认，甲方一、甲方二同意相互对彼此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承担连带
责任。

8、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1）本协议自甲乙各方签字并按手印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或者解除本协议；本协议的任何修改

及补充协议或文件应视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①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②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终止事由。
五、其他
1、本次转让价格均为 21.40 元 / 股，价格不低于协议签署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21.77 元 / 股

的 80%。
2、交易各方已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向公司提供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3、本次股份转让符合《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4、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5%以上股东本次转让上市公司股份无需履行上市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5、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转让方所作出承诺。
6、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1、刘翔、刘军与黄泽伟签署的《关于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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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下午 2：50
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下午
14:50，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15， 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9 日下午 3: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2 年 8 月 23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74,869,360 股，其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69,803,131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3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612,080,9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23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6,400,376 股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378%；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

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3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80,55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856％；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80,5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56％。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的事项为《关于选举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 总表决结果： 同意 611,697,851 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4%；反对 383,081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297,47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563%；反对 383,08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74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含
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选举毕研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姚金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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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 18 号公司 27 楼会议室召开。 提议召开本
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8
人，实际参会董事 8 人，其中董事陈守德、于学会、陈咏晖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林志斌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设立上海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在上海市设立一家期货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决定本次设立期货分公司的具体方案， 依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递交新设期货分公司的
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表决通过。
三、 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9 日


